
厦门市海沧区残疾人联合会文件

厦海残规〔2025〕 4号

关于印发《厦门市海沧区残疾儿童

康复护理补助办法》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现将《厦门市海沧区残疾儿童康复护理补助办法》印发给你

们， 请遵照执行。

厦门市海沧区残疾人联合会

2025年 12月 25日

(此件主动公开)









所在地村(居)委会提出申请， 由村 (居)委会初审签署意见后，

经街道审核后发放， 由街道汇总申请补助名单和补助金额报送区

残联备案。 遇法定节假日可顺延。

第八条 街道残联根据厦门市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核销周期

同时申报材料， 发放补助经费(按残疾儿童监护人实际康复护理

补助情况给予补助),补助经费直接转入残疾儿童监护人指定的

银行账户。 遇法定节假日可顺延。

第九条 各街道、 村(居)委会对申请接受康复护理补助的

残疾儿童及监护人进行补助资格条件审核，残疾儿童监护人应如

实提供所需情况，对拒绝或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提供有关材料、 拒

绝或不配合相关调查的， 不予以补助 。

第十条 各街道残联、 村 (居) 委会在审核时应严格把关。

对个人提供虚假证明、信 息等不正当手段谋取补助金的，可取消

其获取补助的资格，并追回已发放的补助金 。

第十一条 对相关单位出具虚假证明材料致使财政资金流

失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

第十二条 区残联于每年10月汇总当年全区残疾儿童康复

护理补助申请情况， 所需资金由区残联纳入本部门年度预算，区

财政予以保障 。

第十三条 区残联做好康复护理补助资金的管理和项目绩

效评价工作，确保补助经费专款专用，同时依法接受审计、 财政

部门的监督、检查。对在康复护理补助申请、 审核、核发过程中，












